青少年培训协议书
甲 方（学校/俱乐部）：________________          

乙 方(运动员)： ________________（加印指纹印）
出生年月日：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
未满十八周岁运动员的法定监护人：________________（加印指纹印）
协议期限：从      年    月   日 至     年  12 月  31 日 

特别说明：
为了拓展南京市青少年足球人才的培养渠道,加强对南京市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培养,培养南京市高水平的足球后备人才,为南京和国家效力,明确规范青少年球员的权利与义务。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足球协会《球员身份及转会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经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并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本协议。
一、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加强对乙方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文化教育，要求乙方刻苦训练，培养乙方成为为国争光、勇创佳绩的优秀足球运动员。 
2．经甲乙双方同意，甲方每年对乙方进行综合评估。如果乙方评估训练及学业成绩不合格,无法满足甲方继续培训的需要,经教练组及学校再次评估确认后,仍无法满足甲方评估要求，甲方有权提前终止培训协议,并且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赔偿。
3．甲方保证乙方正常的训练比赛，包括聘请高水平教练员、场地器材保障、参赛经费装备保障、购买相关保险。
4．甲方负责为乙方在南京市足协注册。完成乙方参加市级以上教育、体育系统举办相关赛事的手续。在培训期间，乙方代表甲方参加各级教育局、体育局，全国校足办，省、市校足办及中国足协、南京市足协组织的各项赛事。如果乙方有转会的要求须经甲方的同意。
5．甲方自签订协议之日起即获得乙方的商业权、广告权、肖像权以及经纪人权益。甲方有权安排乙方参加各种商业活动和公益活动、商业比赛、公益比赛、接受采访、参与广告制作、参加签名、电视、广播、宣传、促销等。若双方对本条款内容另有协议的,按其他协议执行。
二、乙方的权利、义务、违纪处罚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
2．遵守队伍的各项规章制度，服从管理。 

3．参加甲方安排的所有训练、比赛和相关活动,努力完成规定的训练、比赛任务。
4．乙方同意和甲方签订培训协议后，应配合甲方完成每年在南京市足协注册。
5．乙方和甲方签订协议后，在协议期内不得再与任何其他俱乐部签署新的培训协议，否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予以赔偿。
6．接受甲方安排的所有医疗检查、身体监测、防疫注射、预防措施、伤病治疗,及时向甲方报告自身的伤病情况及康复状况。
7．使用甲方发放和指定的训练、比赛服装及各类装备。外出集训、比赛等,服从甲方的食宿、交通安排。
8．乙方违反上述纪律,甲方将根据性质和情节严重并依照甲方相应规定予以处分。
9．乙方在培训期间有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比赛中有严重违反体育道德,违反中国足协所规定的相关条例并受到相关经济处罚的,罚款由乙方自己承担。
三、协议发生终止涉及的问题  

1．乙方若未经甲方同意擅自中止协议，乙方每年以甲方实际支出培养费的双倍向甲方予以赔偿，不足一年按一年计算。

2．如果乙方转会其他培训单位，必须征得甲方和属地会员协会同意，擅自转会他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做出经济补偿，补偿金额按队员培训时间所产生的费用计算，同时乙方须服从注册的会员协会做出的各种决定。 

四、关于培训补偿的分配   

国内转会时，中国足协管辖范围内的俱乐部划分为以下类别：中超、女超俱乐部为第一类别；中甲、女甲俱乐部为第二类别；中乙、女乙俱乐部为第三类别；其他俱乐部为第四类别。培训费用标准为：第一类别俱乐部 50 万元人民币/年；第二类别俱乐部25 万元人民币/年；第三类别俱乐部 10 万元人民币/年；第四类别 2万元人民币/年。

本协议一式二份，签字有效（如果乙方未满十八岁须要监护人签字加印指纹印），双方须严格遵守以上承诺，如有违反协议内容的行为，由中国足协仲裁，按中国足协相关规定执行。

 

甲方：_________________
（单位印章（骑缝章）、法人(授权)代表签字）
                                          _____年___月___日
乙方：_________________
(年满十八周岁的运动员本人或未满十八周岁运动员的法定监护人签字加印指纹印）
_____年___月___日
